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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學生企業實習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1 日第 1次系課暨系務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4 日第 6次系課暨系務聯席會議通過 

一、 本細則係依據「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為增進電子工程學系(簡稱本系)大學

部學生了解產業界實際運作情況，便利校外實習之管理，並提供學生實習時之基本行為

準則，特訂定之。 

二、 配合學校實習計畫之進行，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了解產業界之實際運作情況，並搭配本

系企業實習課程，以通過規定之實習小時數及考核做為學生通過企業實習課程之依據。 

三、 實習目標 

（一） 能瞭解實習機構的部門運作狀況，參與實習機構的實務運作，培養溝通協調的能力，

體驗職場倫理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二） 能應用電子工程相關課程之理論與知識於產業實習中，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讓學生

獲得電子技術的進階訓練，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四、 外籍生及僑生須檢具中華民國勞工委員會發給之「工作許可證」，陸生則比照一般生，

無須工作許可證，惟陸生於實習期間可領交通補助費、獎學金，不得領薪資。 

五、 本系學生於大四上學期在業界實習時數累計達 160 小時(含)以上，得申請大四上學期選

修科目「企業實習」課程；本系學生於大四下學期在業界實習時數累計達 160小時(含)以

上未滿 320 小時者，得申請大四下學期選修科目「企業進階實習」或「職場實務專題」

兩課程中任一課程，實習時數累計達 320小時者，得同時申請前述兩課程。 

六、 實習採自由報名，實習單位由本系主任、教師、或本校產學合作處等單位推薦，並經指

導老師以及實習單位同意始得確認實習單位及名額數。 

七、 正式校函簽訂「銘傳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習合作契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 

八、 學生需於實習期間填寫工作週報，及繳交系所指定資料，未按規定繳交者視同未實習。

此外，每位實習同學皆需於學期末繳交實習成果報告，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視同未實習。 

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需要可在不同單位實習，其實習時間可得累積計算，唯仍須撰寫並繳

交第八條規定之實習成果報告。 

十、 學生實習期間由指導老師參與輔導，每門課程由指導老師至少一次的企業查訪。實習單

位指導主管亦可依學生實習期間工作表現填寫實習機構考核評分表，以便指導老師輔導

學生進行檢討與改進，指導老師需於學期末填寫指導老師評量表。 

十一、 實習總成績之計算，學校指導老師考核佔百分之四十，實習單位考核佔百分之四十，

期末報告百分之二十(若公司有不同意見，可由雙方協調而定)。若學生曾更換實習單位，

則以該生在該單位的實習時數佔總實習時數的百分比，來計算實習總成績。  

十二、 實習期間仍具有學生平安保險之保障；實習時之有關實習報酬及保險等概依實習單位

之相關規範行之，且實習單位需提供投保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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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違反實習規定之處分：  

(一)  凡至各單位實習，務必嚴格遵守該單位之規定，不得無故遲到、缺席、擅自離開工

作崗位或怠忽職守，並嚴守保密之義務，以維護本校的良好聲譽，違反者依學校相

關規定懲處。 

(二)  經發現有刻意偽造實習工作協議書、實習工作時數及實習考核成績者，或有違「銘

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第四條款各項者，依學校相關規定懲處。  

十四、 學生以通過規定之實習小時數及考核做為學生通過企業實習課程之依據，惟有下列情

形者視為未通過實習： 

(一) 發生第十四條所述之違反實習規定者。  

(二) 因故停止實習，並已確實告知單位主管、指導老師、家長者及系上。  

十五、 學生於校外實習前，應填妥「家長同意書」，若未填覆者不得實習。並應依照指定之

實習日期及實習單位規定，按時前往報到實習，不得擅自更換或延誤。如因故無法前

往實習時，除通知實習單位外，應立即以電話向指導老師或系辦公室請假。 

十六、 學生於實習前需由校方與實習公司簽訂實習合約書，一式三份，由實習公司、校方及

實習學生各執一份。 

十七、 實習期間若需請假則應依照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事後應補足實習時數。若實習期間

發生意外或交通事故，應向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指導老師報告，並於痊癒後補足不足

之時數。 

十八、 學生若於實習期間與實習公司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時，應由「銘傳大學實習暨就業輔

導委員會」會議認定處理之，並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 學生於實習期間，指導老師與實習單位主管協助學生規劃所輔導學生之校外實習計畫，

同時瞭解並確認實習學生實際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藉由實地訪視或電話訪問二種

管道，來瞭解學生的實習情況，適當給予學生實習工作上的指導，解決實習學生工作

或學習之困難。 

二十、 當學生在職場發生適應不良的狀況時，須先由指導老師介入輔導，如果學生確實無 法

排除適應不良的各種因素，無法繼續留在原實習單位，則由指導老師決定該生補償辦

法。 

二十一、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